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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z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bu/201409/t20140910_1137636.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关于在全国开展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政策试点的通知关于在全国开展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政策试点的通知关于在全国开展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政策试点的通知关于在全国开展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政策试点的通知   

 

        财税财税财税财税〔〔〔〔2014〕〕〕〕62 号号号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国家税务局，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各直属

海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19 号）的有

关要求，决定将现行在天津东疆保税港区试点的融资租赁货物出口退税政策扩大到全国统一实

施。现将有关政策通知如下：   

 

  一、政策内容及适用范围   

 

  （一）对融资租赁出口货物试行退税政策。对融资租赁企业、金融租赁公司及其设立的项

目子公司（以下统称融资租赁出租方），以融资租赁方式租赁给境外承租人且租赁期限在 5 年

（含）以上，并向海关报关后实际离境的货物，试行增值税、消费税出口退税政策。   

 

  融资租赁出口货物的范围，包括飞机、飞机发动机、铁道机车、铁道客车车厢、船舶及其

他货物，具体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

50 号）第二十一条“固定资产”的相关规定。   

 

  （二）对融资租赁海洋工程结构物试行退税政策。对融资租赁出租方购买的，并以融资租

赁方式租赁给境内列名海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且租赁期限在 5 年（含）以上的国内生产企业

生产的海洋工程结构物，视同出口，试行增值税、消费税出口退税政策。   

 

  海洋工程结构物范围、退税率以及海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的具体范围按照《财政部 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货物劳务增值税和消费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39 号）有关规定执

行。   

 

  （三）上述融资租赁出口货物和融资租赁海洋工程结构物不包括在海关监管年限内的进口

减免税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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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退税的计算和办理   

 

  （一）融资租赁出租方将融资租赁出口货物租赁给境外承租方、将融资租赁海洋工程结构

物租赁给海上石油天然气开采企业，向融资租赁出租方退还其购进租赁货物所含增值税。融资

租赁出口货物、融资租赁海洋工程结构物（以下统称融资租赁货物）属于消费税应税消费品的，

向融资租赁出租方退还前一环节已征的消费税。   

 

  （二）计算公式为：   

 

  增值税应退税额=购进融资租赁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的金额或海关（进口增值税）

专用缴款书注明的完税价格×融资租赁货物适用的增值税退税率   

 

  融资租赁出口货物适用的增值税退税率，按照统一的出口货物适用退税率执行。从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购进的按简易办法征税的融资租赁货物和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的融资租赁货物,其

适用的增值税退税率,按照购进货物适用的征收率和退税率孰低的原则确定。   

 

  消费税应退税额＝购进融资租赁货物税收（出口货物专用）缴款书上或海关进口消费税专

用缴款书上注明的消费税税额   

 

  （三）融资租赁出租方应当按照主管税务机关的要求办理退税认定和申报增值税、消费税

退税。   

 

  （四）融资租赁出租方在进行融资租赁出口货物报关时，应在海关出口报关单上填写“租

赁货物（1523）”方式。海关依融资租赁出租方申请，对符合条件的融资租赁出口货物办理放

行手续后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以下称退税证明联），并按规定向国家税务总

局传递退税证明联相关电子信息。对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已退增值税、消费税的货物，以融资

租赁方式离境时，海关不再签发退税证明联。   

 

  （五）融资租赁出租方凭购进融资租赁货物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

书、与承租人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退税证明联或向海洋工程结构物承租人开具的发票以及主

管税务机关要求出具的其他要件，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退税手续。上述用于融资租赁货物

退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海关进口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不得用于抵扣内销货物应纳税额。   

 

  融资租赁货物属于消费税应税货物的，若申请退税，还应提供有关消费税专用缴款书。   

 

  （六）对承租期未满而发生退租的融资租赁货物，融资租赁出租方应及时主动向税务机关

报告，并按照规定补缴已退税款，对融资租赁出口货物，再复进口时融资租赁出租方应按照规

定向海关办理复运进境手续并提供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货物已补税或未退税证明，海关不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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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关税和进口环节税。   

 

  三、有关定义   

 

  本通知所述融资租赁企业，仅包括金融租赁公司、经商务部批准设立的外商投资融资租赁

公司、经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共同批准开展融资业务试点的内资融资租赁企业、经商务部授

权的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和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批准的融资租赁公司。   

 

  本通知所述金融租赁公司，仅包括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金融租赁公

司。   

 

  本通知所称融资租赁，是指具有融资性质和所有权转移特点的有形动产租赁活动。即出租

人根据承租人所要求的规格、型号、性能等条件购入有形动产租赁给承租人，合同期内有形动

产所有权属于出租人，承租人只拥有使用权，合同期满付清租金后，承租人有权按照残值购入

有形动产，以拥有其所有权。不论出租人是否将有形动产残值销售给承租人，均属于融资租赁。   

 

  四、融资租赁货物退税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家税务总局另行制定。    

 

  五、本通知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执行。融资租赁出口货物的，以退税证明联上注明的出

口日期为准；融资租赁海洋工程结构物的，以融资租赁出租方收取首笔租金时开具的发票日期

为准。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   

  2014 年 9 月 1 日  


